LR R TG

114# & 5 F % 275250

wo o ERIT

PO E TREFAS R SHRBFF RALT (142 R B F 517778
B) o2 pe Pk (114&&;% $15528L) » Aprinw L[

RSl I & NSRRI P

A <

—_—

;5;35& %[E'é P rEB~p4 B > }f@’ﬁ HEA32 > 4ok 7}’“&‘]5 » TLRT

iﬁk%l—i "“#'T-n- 1 oo

PREFZ 2
— ‘zaﬂki:?
EEFTIELREABTREMET B A BT

A
R LS S LR S EER R A S N

%]1134—’:4 2P e BRI 52 (FH R

=5 100000000005, (TAHEAEME) (&0 113#

D T Y

HEEF > BFIBRPEL LRGP R E2TF o
P\'?'ﬁﬁ"‘ 5‘?7]730—-%& ’75’\113_'141375 "}iﬂ’\)k

iy

—_—
7

(b’”r})‘f"‘;% (EFREGLEHFREE O RBFRET N1

B3 5206198 5 A dezidl ) 2 L o% s int Ry
BATH S RABEE AFPRI T Fa § ;fam

74 5200000000000080HE = (T AEES RS ) 50 £ d 73

HEBS R pLI3E3? 3P 12/ 374 » B AL A%
~ i MCHLINESS R 4 > EfEk T E2 v L b
RFT G BWENEE 0 REB AR Ay

T ﬂ‘-\:

113#47 10p 16P%18%4 ~ 16234 3% > ?ﬁl?ﬁi?i (TR

5H 7~ ~ AF 6000 T kK PELY PR ERHE SR o
-~ #H



(- ) MERBEBFANFZ L2 Ao FEEF2Z p o o
(Z) A TLFAREFHEGELEL o

(Z) PR EsE F irshaFa b Re st « BARFER
Rk A KB IR A JESE SR ﬁﬁﬁ@%@ﬁ%;a~
ERPEED PRI FE X (R)RFEREPE L
e NE R I

AR 2 RERALFR B P o

LA B A KRR B R 2 8 MLINEH & 4
i’éd’%r"ﬁgj&?}ﬁﬂﬁQ%PP&W\@?@@%{&E iz R
F113#5 16 P € 7 F % 113001839250 T vf i B = 3¢

=

N /N
e
— N

M

(=) *~&mEz ¥ yF o

=~ B

(=) Pk A5 > #0202 5 306 5 151 ~ % 3395 5 157 2 4
HBp B o

(=) Ao F* &

Sk mkpril11E B3 514355
:3ﬂzai;’<“1IL&12”125 PR ERE
FARTHRAESL AL TR R
TR SRS A2 SIS

=
—

\m
&~
- SE o e e R TSR R R o

3 gvv
~=\
St
=1

\:1

S
e

|
—\\
L

-\

A 0%%%m$4ﬁéﬂfprﬁ%$1%?%%%

oA H 3 @B T PRI BRI

G s ek FATES T 40 2 B A T) > i
.}

M TR 2 A AT EE TR R ,§@5%%§3$

THfEEL g A0 ﬁxxv&ﬂxj
(2) #7275 é*%%f* DR S S PN ER i
RER A RS MF“t#*QPJH+f?é 5 gl
oooERAES 30;;;:;72;@&1 Bl ez M REEZ o
e FEL AR FRRE E LM AFF R E
B AfgHr > AW EFHEMAPE WAL LR
o FRAEP kL WﬁnTw%4%4rV**’M
AL L F AR Y ERE AL RF L

(z)

&

7



%’%aﬁéﬁﬁ‘

T~ AT
%%¢4@W§@F%%@’ﬁﬁAg %B%EW$$¢
24 2 )e B HriE 4
f." A ERIE BU < LI
~RANE IR F 44908 F 278 ~ F 4540 % 15F > H]idded 2 o
%ﬂﬁﬁ%ﬁw‘aiggaﬁMiﬁf PAz20p P > m AR O
g o by ARY B AEAE (FHEA) -
AERE ;23;5 FABRAZDG B W Z TGRS -
i = EN 7] 114 = 11 ! 28 P
MNEF - fe FOF B
Mt rAEPERALE o
Yo JRAEHA S B e EE 2 pA=20p oo AP FIRA
@%hﬁtif%(ﬁvﬁﬁ)
BAFASRT Ao RS IRE 0 B E R R R RT
o H bRl mwgg;fg Yo % ) A1 i\i P ;E °
4 o EN 7] 114+ 11 4 28 2

}~4

pE
4

Fifdgem B FLA] IR

¢oERRAE % 3390F

(FE v s )

ARE e B HZ A2 95 > UFFFR A BA AR R 2 A
PR ASE T G RI] oA :4'%%03*5’%-"”%“1
éﬁ o
Uﬁﬁ%é@%éi%éaﬂﬁﬁ%%i‘@&ﬁ’ﬁk°
IR AR e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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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縉幃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778號），被告自白犯罪（114年度易字第1552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改以簡易判決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縉幃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蔡縉幃可預見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他人，將可供詐欺集團作為犯罪工具，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2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於113年4月7日前之某日，再交付予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於113年4月7日，以袁承風（所涉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61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身分證、健保卡照片、個人資料、自然人憑證及本案門號等資料向華南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後，再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自113年3月31日12時許起，透過社群軟體臉書、通訊軟體LINE聯繫劉君凌，佯稱依「舊衣回收銷售企劃」投資可有高額獲利等語，致劉君凌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4月10日16時18分、16時2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4萬6000元至以本案門號申辦之華南帳戶內。
二、證據
（一）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劉君凌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四）告訴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
（五）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六）華南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6日通清字第1130018392號函暨附件開戶資料。
（七）本案門號之申辦資料。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簡字第14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12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質顯然不同，兩者互無關聯，且犯罪型態、情節、動機及不法內涵均屬有別，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最低本刑，將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不加重其最低本刑。
（三）被告乃係基於幫助詐欺集團成員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不確定故意，而為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將本案門號提供給他人使用，不僅助長詐欺等財產犯罪於社會上充斥橫行，且造成國家查緝犯罪之困難，並使告訴人因而蒙受財產損失，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之犯行，可責性較低，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高中畢業，目前無業，未婚，無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本案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所得，而檢察官亦未具體釋明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為何，故本院無從認定被告有犯罪所得而予以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秀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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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778

號），被告自白犯罪（114年度易字第1552號），本院認宜以簡

易判決處刑，爰裁定改以簡易判決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縉幃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蔡縉幃可預見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他人，將可供詐欺集團作

    為犯罪工具，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

    民國113年4月2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行動電

    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於113年4月

    7日前之某日，再交付予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

    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

    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於113年4月7日，以袁承風（所

    涉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字第2061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身分證、健保卡照片、個人

    資料、自然人憑證及本案門號等資料向華南商業銀行申辦帳

    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後，再由不詳詐欺

    集團成員自113年3月31日12時許起，透過社群軟體臉書、通

    訊軟體LINE聯繫劉君凌，佯稱依「舊衣回收銷售企劃」投資

    可有高額獲利等語，致劉君凌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4月10

    日16時18分、16時2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4萬

    6000元至以本案門號申辦之華南帳戶內。

二、證據

（一）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二）證人即告訴人劉君凌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東港分局東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

（四）告訴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

（五）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六）華南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5月16日通清字第1130018392號函暨附件開戶資料

      。

（七）本案門號之申辦資料。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簡字第1435號

      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12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徒刑執

      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質顯然不

      同，兩者互無關聯，且犯罪型態、情節、動機及不法內涵

      均屬有別，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最低本刑，將使

      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爰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之意旨，不加重其最低本刑。

（三）被告乃係基於幫助詐欺集團成員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不確

      定故意，而為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

      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將本案門號提供

      給他人使用，不僅助長詐欺等財產犯罪於社會上充斥橫行

      ，且造成國家查緝犯罪之困難，並使告訴人因而蒙受財產

      損失，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

      財之犯行，可責性較低，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

      尚可，兼衡其高中畢業，目前無業，未婚，無子女之智識

      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本案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所得，而檢察官亦未具體釋明本案被

    告之犯罪所得為何，故本院無從認定被告有犯罪所得而予以

    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秀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

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7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縉幃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778號），被告自白犯罪（114年度易字第1552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改以簡易判決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縉幃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蔡縉幃可預見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他人，將可供詐欺集團作為犯罪工具，竟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4月2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於113年4月7日前之某日，再交付予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於113年4月7日，以袁承風（所涉詐欺等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619號為不起訴處分）之身分證、健保卡照片、個人資料、自然人憑證及本案門號等資料向華南商業銀行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後，再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自113年3月31日12時許起，透過社群軟體臉書、通訊軟體LINE聯繫劉君凌，佯稱依「舊衣回收銷售企劃」投資可有高額獲利等語，致劉君凌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4月10日16時18分、16時23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4萬6000元至以本案門號申辦之華南帳戶內。

二、證據

（一）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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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華南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16日通清字第1130018392號函暨附件開戶資料。

（七）本案門號之申辦資料。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簡字第143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12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憑，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質顯然不同，兩者互無關聯，且犯罪型態、情節、動機及不法內涵均屬有別，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最低本刑，將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不加重其最低本刑。

（三）被告乃係基於幫助詐欺集團成員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不確定故意，而為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將本案門號提供給他人使用，不僅助長詐欺等財產犯罪於社會上充斥橫行，且造成國家查緝犯罪之困難，並使告訴人因而蒙受財產損失，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之犯行，可責性較低，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高中畢業，目前無業，未婚，無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及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本案被告否認有何犯罪所得，而檢察官亦未具體釋明本案被告之犯罪所得為何，故本院無從認定被告有犯罪所得而予以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李秀玲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羽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徐啓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麗芸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